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五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为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共计

６８

人、 代表股份数

３５７

，

３９８

，

３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７１％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２７

，

０１７

，

６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４５．４８％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６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０

，

３８０

，

６６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２３％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６

，

８８８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２６％

；反

对

１０

，

３８７

，

９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１％

；弃权

１０

，

１２１

，

６３６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８３％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２７

，

０１７

，

６７５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９

，

８７１

，

０８１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３２．４９％

；反对

１０

，

３８７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３４．１９％

， 弃权票

１０

，

１２１

，

６３６

股， 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３３．３２％

议案二、《关于公司收购浩搏基业公司

４３．４％

股权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３０

，

７６０

，

６６５

股，表决结果

如下：

同意

２８

，

３３４

，

１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１１％

；反对

２４１９９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７％

；弃权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因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华天集团为关联股东，根据规定，该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７

，

９５４

，

１６８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２．０１％

；反对

２

，

４１９

，

９９７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７．９７％

，弃权票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０．０２％

。

议案三、《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债务担保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３０

，

７６０

，

６６５

股，表决结果

如下：

同意

２８

，

５３０

，

４１０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７５％

； 反对

２

，

２２３

，

７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３％

；弃权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因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华天集团为关联股东，根据规定，该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８

，

１５０

，

４１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２．６６％

；反对

２

，

２２３

，

７５５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７．３２％

，弃权票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０．０２％

。

议案四、《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

１５５５１．２

万元财务资助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３０

，

７６０

，

６６５

股，表决结果

如下：

同意

２８

，

５３０

，

４１０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７５％

； 反对

２

，

２２３

，

７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３％

；弃权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因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华天集团为关联股东，根据规定，该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８

，

１５０

，

４１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２．６６％

；反对

２

，

２２３

，

７５５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７．３２％

，弃权票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０．０２％

。

议案五、《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分别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５

，

４１５

，

８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４％

；反

对

１

，

９７５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５％

；弃权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２７

，

０１７

，

６７５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８

，

３９８

，

２１８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３．４７％

；反对

１

，

９７５

，

９４７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５０％

，弃权票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五、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一、议案五的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议案二、议案三、

议案四的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交所相关

规则及《公司章程》，以上五项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六、出席网络投票的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浙江天马

热电有限

公司

江苏久盛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沈长胜 缪小红 沈国祥 黄永耀 黄家铭 陈翠枚 袁新爱

欧阳

琼芝

所持股

数（股）

３

，

９５３

，

８９９ ２

，

７２７

，

６００ ２

，

４５９

，

２００ ２

，

３９１

，

７５５ ２

，

２９５

，

０８１ ２

，

０８７

，

６９５ １

，

５４８

，

５０２ １

，

３９８

，

５６１ ９３６

，

７４５ ８４３

，

０６８

１．００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郑日果 张惠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经由董事会成员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

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 ），进行法律见证，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大会规则》）及《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关于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以公告的形式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如期召开，召开的实际

时间、地点和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

经审查，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之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资格

１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２７０１７６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４８％

；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６

人，代表股份

３０３８０６６５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２３％

。

２

、出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经验证，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关于新提案的提出

本次大会没有新提案。

四、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对列入议程的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议案内容进行

了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其中，在第二、三、四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本次大会按照《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宜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收购浩搏基业公司

４３．４％

股权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债务担保的议案》

四、《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

１５５５１．２

万元财务资助的议案》

五、《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分别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其中，议案一和议案五，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

二、议案三、议案四经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记录及决议由出席董

事签名。

经验证，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盖章）

见证律师（签字）：郑日果 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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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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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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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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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证券代码

: 000025

、

200025

股票简称：特力

A

、特力

B

公告编号

: 2013-006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概述

近日，本公司参股公司深圳特力吉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特吉公司

"

）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

员会签订了《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水贝金座大厦项目开始正式建设。

二、投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深圳特力吉盟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企业，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18

日，现注册资本

12370.496

万

元。我公司持股

50%

，另一方股东为深圳吉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50%

。

特吉公司有关情况详见

2007

年

12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文汇报》的

2007-051

号公告及

2012

年

1

月

2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香港商报》的

2012-001

号公告。

三、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水贝金座大厦项目为特力

-

吉盟黄金首饰产业园升级改造专项规划的主要项目之一，位于

07

号地块，地

址为罗湖区贝丽北路

73

号。项目计划用地为

4664m

2

，容积率为

8.69

，计容积建筑面积为

40512m

2

，计划总投

资额约

2.72

亿元。目前，施工现场已经完成了

"

三通一平

"

和地质勘探工作，土石方基坑支护及桩基工程已动

工，项目建筑方案设计将于近期送审。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按照计划实施后，有助于公司投资收益和业绩水平的提升。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025

、

200025

股票简称：特力

A

、

B

公告编号：

2013-007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4:30

；

2

、召开地点：深圳市中核大厦十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张瑞理；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授权股东） 共

1

人， 代表股份

145,870,56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6.22%

。其中，

A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1

人，代表股份

145,870,560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5.24%

；

B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

。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一、审议《关于对

"

特力水贝珠宝大厦

"

项目（暂定名）投资的议案》；

1

、同意的股数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45,870,560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反对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弃权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二、审议《拟出售部分物业的议案》；

1

、同意的股数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45,870,560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反对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弃权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林妙玲律师、廖森林律师为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

法》

"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要求，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特力股

份

"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特力股份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

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仅对特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以及其他与议案相关的事实、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

场参与和审阅了特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资料，并得到了特力股份的如下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

供的与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且无任何隐

瞒、疏漏之处。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

事实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13

年

1

月

9

日，特力股份董事会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箹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通知

"

），特

力股份在法定期限内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提案等内

容予以公告。

特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4:30

时在深圳市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特力股份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律

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截止

2013

年

1

月

16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3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该等股东有

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法人股股东的持股证明、法人股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会议人员

签名、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证券账户卡等文件、资料的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

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145,870,560

股，占特力股份有表决权总股份

220,281,600

股的

66.22%

。

2

、其他会议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特力股份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均为特力股份的在职人员，律师为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

3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特力股份董事会，具备召集股东大会的资格。

经见证，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与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提出新提案股东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临时议案被提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列明的提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并通过了《关于对

"

特力水

贝珠宝大厦

"

项目（暂定名）投资的议案》及《拟出售部分物业的议案》。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才能作出决议。

经见证，上述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的全票通过，根据计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以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两项议案；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字。本所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具同等效力。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妙玲 廖森林

二

0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舜天船舶 公告编号：

2013-001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舜天船舶，证券代码：

002608

）

2013

年

1

月

23

日、

1

月

24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的幅度在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预计的范围

之内；

2.

截至公告发出日，公司董事会未筹划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告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5.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6.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7.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8.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码：

2013-005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5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4

：

30

分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4

日交易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3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3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

月

18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吉林省辽源市民营经济开发区友谊工业园区）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民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2

人， 代表股份

89,943,177

股，占公司总股份

187,200,000

股的

48.0466%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7

人，代表股份

89,050,5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187,200,000

股的

47.5697%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25

人，代表股份

892,677

股，占公司总股份

187,200,000

股的

0.4769%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关于《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9,907,5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

3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6%

。

2

、 审议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期》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9,907,5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反对

3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6%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董事会签字确认的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济维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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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７

００２１３９

拓邦股份

Ｄ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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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钛白

Ｄ６

００２１４９

西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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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达鑫

Ｄ６

００２５０１

利源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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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５０８

老板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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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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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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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３０

基金

重庆银行

Ｄ３７

其他

北京产权

Ｄ２

上海产权

Ｄ２

深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天瑞仪器 霞客环保

取消特停

拓邦股份 海兰信

沪 市

债权登记日

08赣粤债 08 中远债 10 中铁 G1� �

连续停牌起始日

07 云化债 ST 金化 ST 万鸿

连云港 威远生化

停牌一天

动力源 中粮屯河


